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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 2017 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 
 

根据《中共江门市委关于建立市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国

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江发〔2018〕8 号），形成了《江

门市 2017 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国有资产总体情况 

截至 2017 年底，全市企业国有资产、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

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三大类国有资产总额合计共1,963.33 亿

元、负债总额合计共 785.11 亿元、净资产（所有者权益）总额

合计共 1,178.22 亿元（国有自然资源只统计实物量，暂不统计

价值量）。 

二、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情况 

（一）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管理情况 

1.资产情况。截至 2017 年末，全市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

融企业）总额 1,363.11 亿元、负债总额 638.51 亿元、净资产

724.6 亿元。 

2.管理情况。一是组建市城投集团和市交建集团两大平台。

二是推进重大事项审批备案制度体系建设。三是有序推进国有企

业上市工作。四是不断完善国企法人治理结构。五是积极推进“僵

尸企业”出清重组工作。六是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开展学习教育

活动。七是加强产权、投资、财务、董事会、审计等方面的国有

资产监督。八是加强企业风险控制管理。 

（二）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1.资产情况。截至 2017 年年末，全市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

总额 34.68亿元、负债总额 27.5 万元、净资产总额 34.67亿元。 

2.管理情况。一是不断加强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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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金融类企业财务分析报告及财务报表报送、绩效评价、国有

产权登记等工作。二是通过非现场监测、现场检查、市场准入、

走访督导、监管会谈等监管手段推动金融企业不断完善企业法人

治理，严格控制新增不良贷款。三是强化金融企业服务实体经济

的意识和能力, 积极引导金融企业国有资本投向制造业、批发零

售业、重点基础设施、三农、小微企业等行业领域。四是加强金

融企业风险防控化解处置工作,  我市金融企业各项风险控制指

标良好。五是全面加强金融企业党建工作。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1.资产情况。截至 2017 年年末，我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总额565.54 亿元、负债总额146.6 亿元、净资产总额418.94 亿

元。 

2.管理情况。一是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建立和完善“财政部

门—主管部门—行政事业单位”的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监管体系。

二是强化管理，不断完善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的机制,规

范资产出租出借、处置等审批流程。三是加大资产调剂统筹，对

部分单位闲置的资产统筹调剂给有需要的单位使用，提高国有资

产使用效益。四是运用资产系统信息，已形成财政部门-主管部

门-行政事业单位之间的国有资产管理网络,实现资产动态监管。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 

1.自然资源状况。截至 2017 年年末，全市土地总面积 95.07

万公顷，全市矿产地 261 处，大陆海岸线全长约 414.8 公里，

森林蓄积量 2,274.2 万立方米，全市集雨面积大于 50 平方公里

的河流有 54 条。 

2.管理情况。一是开展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大力推进第三次

全国土地调查工作, 全面完成农村地籍调查工作。二是加强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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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保护与利用, 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 坚

持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三是优化土地资源、海岛空间、国有

林地的开发格局。四是加强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建设, 出台了

《关于印发江门市加强节约集约用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

的通知》《江门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 年）》等一批

管理制度，确保自然资源管理依法依规。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是以机构改革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二

是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三是以制度建设和

信息化建设为重点，进一步推进国有资产报告工作。四是进一步

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国有资产监管水平提升。 

 


